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20-027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4 月 27 日，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为确保下属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提高控股

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融资能力，董事会同意自本议案获得公司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以下统称“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

担保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或等额外

币，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 

及其它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保理、供应链金融等业务，下同）提供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含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其下

属子公司，下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相互提供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

其它业务的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合计须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或等额外币，该担保额度占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的比例为 

156.66%,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45.5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提请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供担保额度的担保对象系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前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附表。  

除上述目前已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外，公司将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额度内，也为包括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

日前新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或等额外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有

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

就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均是应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商业惯例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促进下属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信息

披露充分。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为 3.5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的 13.71%。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附表：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单位：元 

名称 
发定 

代表人 

业务板

块 

注册资

本（万

元） 

持股比

例（%） 

成立 

时间 
主营业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负债合计 

钱包金服（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赵国栋 云服务 1000 100 

2015/11

/17 

搭建数据管理信息系统的基

础支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

以云服务的方式，向各类商

业机构提供数据存储、数据

计算、数据访问等服务。 

1,609,165,106.98 1,398,949,901.07  4,390,757.98  -115,194,376.37 -96,089,791.01 210,215,205.91  

钱包智能（平潭）

科技有限公司 
赵国栋 

智能

POS 
40000 100 

2015/11

/30 

智能 POS 设备研发、设计及

制造、销售 
354,941,858.83 336,439,588.33 91,969,157.57 -4,695,222.34 -5,531,961.11 18,502,270.50 

钱包汇通(平潭)

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赵国栋 
金融牌

照申请 
10000 100 

2015/12

/10 
商业保理 1,353,460,368.84 -816,905,036.11   40,291,507.16  -344,315,956.96 -353,009,427.34 2,170,365,404.95 

宁夏钱包金服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赵国栋 

金融牌

照申请 
65000 74.92 

2016/12

/1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290,779,319.50   289,038,523.97   8,787,930.05  -45,633,312.75 -46,038,987.76 1,740,795.53   

钱包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赵国栋 

金融牌

照申请 
5000 100 

2016/6/

12 

为申请保险经纪牌照设立，

获批后主营保险代理和保险

经纪业务 

49,965,914.48 49,965,914.48 0.00 -15,799.26 -15,799.26 0.00 

珠海钱包金证科

技有限公司 
赵晔 

金融牌

照申请 
2000 100 

2016/5/

19 

申请基金代销牌照中，获批

后业务为公募基金及其他金

融理财产品销售 

18,297,969.82  18,297,969.82  0.00 -7,940.09  -7,940.09  0.00 

西藏网金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赵国栋 

对外 

投资 
10000 100 

2016/2/

29 

与旗下子公司全方位布局并

购基金、投资基金、合作基

金，在金融场景、金融科技、

金融资产领域，持续投资、

收购优质标的。 

826,455,194.42   445,379,343.66 0.00 1,693,090.47 1,693,090.47 381,075,8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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